
论荀子的心学论证

———以 《正名》为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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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中国逻辑史界的中国逻辑研究既有名称的不同，又有研究内容的差异，主流的中国逻辑观念是以
西方传统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为参照的。如果将先秦逻辑确立为一种“正名 －用名”论证类型，那么《荀
子·正名》之“正名”在于“正心”，确立“名”的所指，以满足治国的要求。其“用名”思想是对圣
人、君子之辩说的考量，形成荀子心学的论证体系。不过，《荀子·正名》将“正人心”的要求放大到一
般的正名原则，又体现出先秦逻辑的一般特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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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师培评儒家逻辑: “吾中国之儒，但有兴论理学之思想，未有用论理学之实际。观孔子言 ‘必
也正名’，又言‘名不正，则言不顺’，盖知论理学之益矣。而董仲舒亦曰: ‘名生于真。非其真。弗
以为名。’则亦知正名为要务矣。而《荀子·正名篇》，则又能解明论理学之用，及用论理学之规则。
然中国上古之著，其能用论理学之规则者，有几人哉?”①他把 《荀子·正名》视为中国古代思想中
少数能够用逻辑学规则论证思想的经典，认为中国有自己的逻辑，研究中国逻辑宜 “循名责实”
( “今欲正中国国文，宜先修中国固有之论理学，而以西国之论理学参益之，亦循名责实之一道
也。”②) 和“解字析词” ( “今欲诠明论理，其惟研覃小学，解字析词，以求古圣正名之旨，庶名理
精谊，赖以维持。”③) 。但刘师培没有具体的中国逻辑研究，也没有指出 “中国固有之论理学”是什
么、“古圣正名之旨”为何。本文以《荀子·正名》为例，在总结百年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基础上，
欲回答中国逻辑之类型和特征。

一、中国古代逻辑的称谓与 “正名 －用名”论证类型

刘师培称中国古代逻辑为“论理学”，也有学者称之为中国“名家”“名学”“辩学”“名辩学”
“逻辑 ( 学) ”“符号学”“名学与辩学”“理则学”等。暂且不论这些称谓的成因，今举几例，目的
是基于这些称谓而考察其内容所指。

1． “名家”为章太炎所提出。1922 年，章太炎在上海讲学记录的 《国学概论》涉及中国古代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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辑部分，他称之为 “名家”。此 “名家”指 “名家是治 ‘正名定分之学’，就是现代的 ‘论理学’，
可算是哲学的一部分。尹文子、公孙龙子和庄子所称述的惠子，都是治这种学问的。惠子和公孙龙子
主用奇怪的论调，务使人为我所驳倒，就是希腊所谓 ‘诡辨学派’。《荀子·正名篇》研究 ‘名学’
也很精当。墨子本为宗教家，但《经上》、《经下》二篇，是极好的名学。”① 此 “名家”与 “名学”
义同，与“逻辑”义同。“正名定分之学”等同于“论理学” ( 即逻辑学) 。

2． “名学”称谓的所指也没有离开演绎和归纳逻辑思想，如严复于 1903 年翻译的 《穆勒名学》、
杨荫杭 1903 年著的《名学教科书》、胡适 1922 年著的 《先秦名学史》。虽然虞愚将中国名学分为
“无名”“正名”“立名”“形名”四个学派，但其分类标准仍然是以西方逻辑为根本来确立中国古代
逻辑的类型，如其言“而名学乃吾国先哲正名实之术”②，“而 《墨辩》对于推理、论证、判断、概
念，均有详细之讨论”③，中国名学 “除讨论推论是非外，又注重实际人事……然其侧重伦常之道，
谋人类切身之幸福，固为希印二土所不及”④。此 “吾国先哲正名实之术”既有推论的讨论，也 “注
重实际人事”。

3． “辩学”，如郭湛波在其著作《先秦辩学史》里说: “中国论理学有名学、形名学、辩学，等
名词，我以为‘名学’二字太宽泛，‘形名学’太生涩，所以就用‘辩学’二字。”⑤“形名学是讲思
想的 ( Logic) ，正名学是讲伦理的 ( Ethic) 。”⑥

4． “名辩学”，如周云之言: “‘名辩学’的体系特点，一是正名学 ( 概念论) 和论辩学 ( 推理
论) 的相对独立和有机结合，二是正名学和论辩学的体系应当是各以 《正名》篇和 《小取》篇的理
论体系为基本依据。而如果仅仅是作为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概括与总结，那就只需要按照名 ( 概
念) 、辞 ( 命题) 、说 ( 推理) 、辩 ( 论证) 的理论体系加以表述就完全可以了。”⑦ 刘培育认为，
“‘名辩学’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建构的一门学问，主要研究正名、立辞、明说、辩当的方法、原则和
规则。这门学问的核心是逻辑学，但也包括认识论和论辩术等内容，与政治和伦理也有十分密切的关
系。逻辑学是名辩学的核心，并非名辩学就是中国古代逻辑。名辩学在中国古代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
完备的体系，而中国古代逻辑却没有得到很好发展，也没有形成完备的体系”⑧。此 “名辩学”是逻
辑加认识论、论辩术。

5． “逻辑 ( 逻辑学) ”，如沈有鼎写作《墨经的逻辑学》，以概念论、判断论、演绎和类比推论、
矛盾律、同一律、排中律等内容为线索，逐一比较 《墨经》相关内容的异同。汪奠基对中国逻辑类
型进行总结，大体上认为孔子等儒家逻辑的主流属于社会政治的逻辑，名家逻辑称为名辩逻辑，墨家
逻辑归属于普通逻辑，老子的无名论逻辑归属于辩证逻辑，并写作了 《老子朴素辩证的逻辑思想
———无名论》《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分析》 ( 第一辑) 《中国逻辑思想史》等著作。温公颐在《〈先秦逻
辑史〉编写中的几个问题》一文里讲: “先秦逻辑我把它分为两篇，第一篇写辩者的逻辑思想; 第二
篇写正名的逻辑思想。辩者的逻辑思想属于正宗的逻辑……比较倾向于纯逻辑的研究。至于正名的逻
辑却是从政治伦理出发，可以称为政治伦理的逻辑。”⑨

6． “符号学”，如李先焜以符号学理论写出《〈周易〉中的符号学思想》《先秦名家邓析、尹文、
惠施的符号学思想》 《公孙龙 〈名实论〉中的符号学理论》 《公孙龙 〈指物论〉中的符号学思想》
《公孙龙〈白马论〉中的符号学思想》《〈墨经〉中的符号学思想》《中国古代医学中的符号学》《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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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古代的礼仪符号学》等论文。他认为中国古代逻辑是符号学，包括语用学、语义学和语形学，加
上古汉语特点①。陈宗明、林铭钧、曾祥云等学者亦持此说，但思想有差异。

7． “名学与辩学”，是崔清田对“中国逻辑”的称谓，其中国古代逻辑观念可以参见《中国逻辑
史研究“五范畴”: 崔清田先生口述史片段》一文②。这里的名学与辩学的关系尚有待研究的空间。

中国逻辑的称谓还有诸多种，这些称谓下的中国逻辑内容大体可以分为四类: 第一类，以西方传
统逻辑演绎、归纳理论框架提炼中国文本中的部分内容，剩余部分置之不顾; 第二类，西方传统逻辑
( 含符号学) +中国的哲学、科学、伦理学等; 第三类，中国逻辑是西方传统逻辑之名学 +中国的政
治伦理的名学; 第四类，着力构建中国逻辑独立体系。其中，前两类显然是将中国逻辑置于西方传统
逻辑里，第三类将中国名学割裂成西方逻辑 +中国哲学，第四类需要进一步厘清中国哲学方法与中国
逻辑、名学与辩学关系。

笔者认为，从称谓看，在当下学术史研究中国逻辑、印度逻辑等，既然将它们归于逻辑学科，统
一用“逻辑”称谓，可以凸显逻辑史研究的明确性和学科归属，只是需要将逻辑学的内涵与外延确
立为包含中、西、印等逻辑的内容与范围。从内容看，如果把逻辑学定义为关于论证结构与规则之
学，则可称亚氏逻辑讨论的论证结构为三段论，佛教逻辑讨论的是三支论式，中国逻辑则为 “正名
－用名”论证类型，“正名”是确定名之所指，“用名”是在说、辩中正确使用已正之名，说、辩既
呈现论证结构及规则，又涉及说辩者及说辩目的③。从特征看，三段论讨论的是基于不同逻辑常项里
的逻辑变项外延间关系，此真假概念纯为形式的; 三支论式与 “正名 －用名”论证是一种带有信仰
与价值的论式，自然引出论证者、论证目的的讨论，如三支论式的“极成”规则等。

二、《正名》之 “正名 －用名”理论: 正心与圣人、君子之辨说

“正名”与“正心”。《荀子·正名》开篇讲君王如何制名，“刑名”“爵名”“文名”是不需要
改变的 ( 如《正名》讲“刑名从商，爵名从周，文名从礼”) ，只需要正 “散名”，散名指万物之名，
正散名的总原则是“从诸夏之成俗曲期” ( 同上) 。荀子只选择万物中人之名来加以讨论，形成 “正
名 －正散名 －正人名 －正心名 －正道名”这样一个 《正名》文本结构，其核心内容是从 “正人名”
到“正心名”。从文本看，“散名之在人者: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。性之和所生，精合感应，不事而
自然谓之性。性之好、恶、喜、怒、哀、乐谓之情。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。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
伪④。虑积焉、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。正利而为谓之事。正义而为谓之行。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。
知有所合谓之智。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。能有所合谓之能。性伤谓之病。节遇谓之命。是散名之
在人者也，是后王之成名也” ( 同上) 。引文中 “人”之特性包括 “性” “情” “虑” “为” “事”
“行”“知”“智”“能”“病”“命”等。在这些 “人”的特性里，可以分为人性本能和后天习得两
类，只要是人，都具有人之性，包括五官和心的功能等，“凡同类同情者，其天官之意物也同”。“心
有征知” ( 同上) ，此为本能之人性。后天习得之 “人”的特性关键在 “心”，所以文本接着讲，今
乱世圣王不得不正名。荀子提出了 “正名”原则，列举、分析了违反原则的 “三惑”，提出去 “三
惑”的办法——— “正心”，“正心”就是“正道”，今摘引《正名》文本内容，以佐证之:

今圣王没，名守慢，奇辞起，名实乱，是非之形不明，则虽守法之吏，诵数之儒，亦皆乱也。若
有王者起，必将有循于旧名，有作于新名。然则所为有名，与所缘以同异，与制名之枢要，不可不察
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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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见侮不辱”“圣人不爱己”“杀盗非杀人也”，此惑于用名以乱名者也。验之所为有名而观其孰
行，则能禁之矣。“山渊平”“情欲寡”“刍豢不加甘，大钟不加乐”，此惑于用实以乱名者也。验之
所缘以同异而观其孰调，则能禁之矣。“非而谒楹有牛，马非马也”，此惑于用名以乱实者也。验之
名约，以其所受，悖其所辞，则能禁之矣。

心也者，道之工宰也。道也者，治之经理也。心合于道，说合于心，辞合于说，正名而期，质请
而喻。辨异而不过，推类而不悖，听则合文，辨则尽故。

荀子在讨论人之“心”时，包括本能之心和后天习得之心，“正名”重在 “正心”，就是正后天
习得之心，让心符合荀子之道，因为心左右“情”“虑”“为”“事”“行”“知”“智”等方面，只
有“正心”，方能“语治”，方能治“欲”，文本自“凡语治而待去欲者” ( 《正名》) 以后便是讨论
这一论题，如所谓“欲虽不可去，所求不得，虑者欲节求也” “道者，古今之正权也” “以己为物
役”“重己役物” ( 同上) 。可见，《正名》篇的主题还是通过“正名”来正人心的，所以《解蔽》篇
之后便有《正名》篇。《解蔽》是要去蔽，是要去心之弊而求道，故说“心者，形之君也，而神明之
主也”“未得道而求道者，谓之虚壹而静”“虚壹而静，谓之大清明”。《正名》与此一脉相承。如果
说《解蔽》重在批评思想上的“弊”，《正名》则在于“语治”，通过“正心”，在 “正名”和 “说”
“辨”中避免以名乱名、用实乱名、以名乱实之“三惑”情况。

再看“用名”与圣人、君子之辨说。在 《正名》里，荀子的 “用名”理论表现于其对 “说”
“辨”的研究。首先需要说明的是，荀子关于 “说”“辨”“辩”的理解，从先秦逻辑视角看，考察
《荀子》诸篇，只有《正名》有“说” “辨”研究，其它篇用 “辩”来指 “辨说”。如 《荀子·修
身》言: “夫‘坚白’‘同异’‘有厚无厚’之察，非不察也，然而君子不辩，止之也。”《荀子·非
相》言: “故君子之行仁也无厌。志好之，行安之，乐言之，故言君子必辩。小辩不如见端。” 《正
名》篇里“说”“辨”有合成 “辨说”一词的情况，也有分开使用的情况。 “辨说”合用情况如:
“名也者，所以期累实也。辞也者，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。辨说也者，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。
期命也者，辨说之用也。辨说也者，心之象道也。” ( 同上) “说”“辨”分开使用情况如: “实不喻，
然后命，命不喻，然后期，期不喻，然后说，说不喻，然后辨。” ( 同上) 从此引文并结合整个文本
内容看，“说”有解说义，“辨”有论证义，二者都是“喻动静之道” ( 同上) ，即给出理由以论证思
想观念的，所以合起来称 “辨说”，是心对道的认知后的言说。至于 “辨”与 “辩”的差别，从
《非相》分“有小人之辩者” “有士君子之辩者” “有圣人之辩者”和 《正名》分 “圣人之辨说”
“士君子之辨说”的内容看，《非相》之 “辩”等同于 《正名》之 “辨说”。下引文即表明 “圣人之
辩者”同于“圣人之辨说”，“士君子之辩者”同于“士君子之辨说”:

有小人之辩者，有士君子之辩者，有圣人之辩者。不先虑，不早谋，发之而当，成文而类，居错
迁徙，应变不穷，是圣人之辩者也。先虑之，早谋之，斯须之言而足听，文而致实，博而党正，是士
君子之辩者也。听其言则辞辩而无统，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，上不足以顺明王，下不足以和齐百姓，
然而口舌之均，噡唯则节，足以为奇伟偃却之属，夫是之谓奸人之雄。( 《荀子·非相》)

有兼听之明而无奋矜之容，有兼覆之厚而无伐德之色。说行则天下正，说不行则白道而冥穷，是
圣人之辨说也……辞让之节得矣，长少之理顺矣，忌讳不称，袄辞不出，以仁心说，以学心听，以公
心辨。不动乎众人之非誉，不治观者之耳目，不赂贵者之权埶，不利传辟者之辞，故能处道而不贰，
吐而不夺，利而不流，贵公正而贱鄙争，是士君子之辨说也。( 《正名》)

接着，据文本讨论荀子是如何讲“说”“辩”的。荀子讲 “说”“辩”的目的是 “用名”，并且
是从“辨说者”来讨论辨说。《正名》里讲 “圣人之辨说”和 “士君子之辨说”之后，便是比较君
子与愚者之言:

君子之言，涉然而精，俛然而类，差差然而齐。彼正其名，当其辞，以务白其志义者也。彼名辞
也者，志义之使也，足以相通则舍之矣; 苟之，奸也。故名足以指实，辞足以见极，则舍之矣……故
愚者之言，芴然而粗，啧然而不类，誻誻然而沸。彼诱其名，眩其辞，而无深于其志义者也。故穷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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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无极，甚劳而无功，贪而无名。故知者之言也，虑之易知也，行之易安也，持之易立也，成则必得
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恶焉。而愚者反是。

通过“君子之言”与“愚者之言”的比较，明确荀子所赞扬的 “君子之言”是服务于言说的，
这也是荀子思想的目的，即“以正道而辨奸，犹引绳以持曲直，是故邪说不能乱，百家无所窜” ( 同
上) 。从引文可以引申出，荀子之“说”“辨”讨论的是 “君子之言”，此 “君子之言”就是荀子认
为应该采取的“说”与“辨”，即无论是批评别人观点还是阐发自己的主张，都要给出理由，此理由
必须是“正道”，即“上则法舜禹之制，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”“辩说譬谕，齐给便利，而不顺礼义，
谓之奸说” ( 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) 。正如冯友兰所说: “心的认识跟‘道’相合 ( ‘心合于道’) 。所
立的‘说’跟心的认识相合 ( ‘说合于心’) 。所有的命题跟主题相合，为主题服务 ( ‘辞合于说’) 。
所用的名词都能正确地表示事物 ( ‘正名而期’) ，能反映实际情况并且易于了解 ( ‘质请 ( 情) 而
喻’) 。分析和类推都合乎规律 ( ‘辨异而不过，推类而不悖’) 。听取别人的话，能够吸取它的合理
的一部分 ( ‘听则合文’) 。发表自己的主张，要把原因和根据都讲出来 ( ‘辨则尽故’) 。这是荀况对
于一个正确的合乎逻辑的思考和辩论的总的要求。”①

最后，比较荀子“辨说”与墨家“说”“辩”的不同。《说文解字》对 “说”与 “辩”二词从
多种意义来说明。在先秦逻辑里，“说”“辩”是两个核心概念。伍非百对二者有区分: “辩者，指正
负两方而言。说者，指正负之一方而言。谓其立敌对诤者曰 ‘辩’，谓其各自立量者曰 ‘说’。”② 此
释是以《墨辩》文本内容为参照的，《墨辩》将“说”“辩”区分得十分清楚，“辩”有当下学科的
意义，“说”归属于“辩”学科下的内容之一。关于“说”，我们将《墨经》六篇中与“说”相关的
论说联系起来，便可确立其涵义。“说，所以明也。” ( 《经上》) “以说出故” ( 《小取》) “夫辞，以
故生……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，妄也。” ( 《大取》) “故，所得而后成也。” ( 《经上》) “故: 小故，
有之不必然，无之必不然。体也，若有端。大故，有之必无然，若见之成见也。” ( 《经说上》) 用沈
有鼎的话概括，“说”的含义是: “‘说’就是把一个 ‘辞’所以能成立的理由、论据阐述出来的论
证……有时举例来说明一个一般性的规律或定义，也名为 ‘说’。”③ “辩”，《小取》开篇就从 “辩”
的作用、方法、内容、规则等角度予以论说: “夫辩者，将以明是非之分，审治乱之纪，明同异之
处，察名实之理，处利害，决嫌疑。焉摹略万物之然，论求群言之比。以名举实，以辞抒意，以说出
故。以类取，以类予。有诸己不非诸人，无诸己不求诸人。” ( 《墨子·小取》) 由此可见，墨家
“说”“辩”不同而且范围更为广泛，它适用于任何内容的“说”“辩”，成就了中国逻辑学科; 荀子
的“说”“辨”意义相近且只适用荀子的 “正道”论证。二者相同之处在于: 其一，都有己是他非
的说辩目的，庄子批评儒墨之辩就是基于此，“故有儒墨之是非，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” ( 《庄子·
齐物论》) ; 其二，都是以“道理”阐发来展开论证的，如 《中国思想通史》言 “由于将 ‘类’与
‘礼’及‘法’相结合，荀子使‘类’概念成了儒家君子立场上 ‘听断’的工具……是以 ‘隆礼’
为‘明故’的前提……荀子是以逻辑从属于儒家道德的体系的”④。

三、结语: “正名 －用名”论证类型与中国逻辑文献

笔者不主张将“荀子的正名逻辑”单独挑出来，写成接近西方逻辑部分内容的理论，忽略 《正
名》篇里的其它内容，如言“荀子名学之核心乃是名或概念之理论。荀子对于辞或命题之探讨较为
简略，虽然，荀子对于命题作过分析，且亦有合于有效推论形式之论述之实例，然而，荀子并未能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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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荀子的心学论证

象地提出有效之推论形式。因之，根据逻辑学之定义，可知，荀子之名学并不等同于逻辑”①; 不主
张将先秦名学分为政治伦理的名学和逻辑学的名学，如温公颐、虞愚等; 也不主张用因明立、破来讲
“说”“辩”，如栾调甫用因明立、破来说“明是之说”与“争非之辩”，“明是之说。案《经上》云:
‘说，所以明也，’即谓 ‘说’为用以说明其所立之 ‘故’。盖立者其 ‘故’必真，若其不真，则
‘故’不立。不立之立，因明谓之似能立，能立之立，因明谓之真能立……争非之辩……即谓 ‘辩’
为用以争正彼方所立之非，为因明之破”②。这三种逻辑传统差异甚大，其差异笔者已从多方面有所
比较③。这里仅说明“正名 －用名”是中国传统逻辑的论证类型，其中 “用名”表现于说辩中，说
辩也呈现出一种论证结构，即从理由到主张的结构，并包括理由规则、从理由到主张的规则。这些规
则的基础是已正之名，即理由一定是基于自己学派已正之名的述说，从理由到主张的规则不是形式规
则，而是价值取向等 ( 先秦大多派别认为生活常识不需要论证，也不屑于论证) 。不像三段论讲的是
形式规则，检验用三段论论证的结论正确与否是按照三段论规则进行的; 也不似用因明展开的论证，
因明论证也是从宗、因、喻三支定的规则展开的，批评别人论证有问题，是从违反因明的什么规则来
讲的。中国传统逻辑则是从具体内容上说理，如儒、墨等学派都不接受 “白马非马”论证，是因为
公孙龙的论证违反了人们的具体认知，其 《名实论》中的 “正位”理论是 “白马非马”不好言说
的，所正“白马”“马”名在“用名” ( “白马非马”论证) 中内容变异。即便是《大取》所讲“夫
辞，以故生，以理长，以类行也者”中的“故”“理”“类”也是由已正之名来确立的，所以我们用
符号“－”表达“用名”与“正名”不可分。这里还有一个 “说”“辩”的形式 “推类”问题，此
问题将另文讨论。

中国古代逻辑也是研究论证结构与规则之学。这里需要处理两组关系: 一是哲学方法与逻辑关
系，二是逻辑理论与逻辑应用。前者如经典解释为中国古代哲学方法，经典解释结构与规则为中国古
代逻辑关注的对象; 后者的中国古代逻辑理论与应用是两个方面，本文认为只有中国先哲提出了中国
逻辑理论方称得上中国古代的逻辑。这种逻辑的素材选择大致可以分为两类。第一类是中国古代经典
的逻辑文献，如先秦经典中的《公孙龙子》《墨辩》等就是中国古代逻辑的文献，《公孙龙子》中的
《名实论》《指物论》是讨论“正名”问题，是基于“位”下的“彼”“此”“彼此”名实关系问题;
《白马论》《通变论》《坚白论》是讨论 “用名”问题。《墨辩》中的 《经》《说》讲 “正名”，《大
取》基于《经》《说》中的哲学、科学、政治学等已正之名，总结论证结构与规则，《小取》则在不
同的“说” “辩”形式中讲如何 “用名”的问题。第二类是中国古代哲学文献中的逻辑讨论，如
《正名》篇的主题是“语治”，破三惑，正人心，使之合于 “士君子辨说”而服务于君王治国之道。
在“正人名”中讨论了名的由来、制名的原则、名的分类 ( 如单名、兼名、大共名、大别名) 、辞、
说、辨等。对于这两类逻辑问题的研究，本文的基本观点是: 从名称看，不同文化的逻辑都可以称为
“逻辑”; 从论证类型看，包括亚里士多德三段论论证、佛学论证、“正名 －用名”论证等。中国古代
逻辑的研究基于如上两种文献，在比较不同文献中逻辑问题差异的基础上，求得中国古代逻辑的一般
性特点，然后开展逻辑史比较研究。此研究或许是崔清田的讨论问题的深化④。

( 责任编辑 李 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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